关于天津工业大学毕业生签约电子三方情况说明

目前部分学生已顺利进行了电子三方协议签约。根据签约过程中的情况，现有以下几点说明：

学生发起电子三方后，企业，学院依次审核通过后，即可下载，打印，无需学校审核。

若学生自行解决档案问题，可在打印出的电子三方中档案转寄单位和转存地址空白处，手填实际转存信息，不必点击系统中的签约人才按钮，避免出现两份纸质三方协议。

档案回原籍的学生，电子三方打印出来后，在用人单位上级主管部门签章处，填写回原籍，无须加盖任何公章。

若电子三方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，系统调整后实际打印信息仍无法修改，可手动修改，加盖相应公章即可。

学生打印出电子三方后，学院盖章处加盖学办公章，学校盖章处加盖就业指导中心章（公章已在各学院），操作流程与以往纸质协议一致。

若学院已经同意电子三方，学生提出解约，则需学院先点击同意解约后，企业才能同点击，完成解约流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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